
法规介绍

财政部  国 家税务总 局

关于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（基金）

营业税政策的通知
财税字〔1997〕5 号

1997 年 5 月 22 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地
方税务局：

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

的决定》（国发〔1996〕29号）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对行政事

业性收费、基金营业税政策规定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对纳税人随价格向对方收取的价外费用，包括

手续费、基金、集资费、代收款项、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

性质的价外收费均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或增值税。对

按照国发（1996）29号文件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各种基

金，凡是通过价外加价形成的，应在交纳流转税后再纳

入预算。
二、除上条规定以外，凡经中央及省级财政部门批

准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
基金，无论是行政单位收取的，还是由事业单位收取

的，均不征收营业税；未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

的，一律照章征收营业税。
三、为了便于征收管理，对于中央批准纳入预算管

理或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基金，由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分批下发不征收营业税的收费 （基

金）项目名单；凡经省级批准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

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由省财政厅（局）、地方税务局

分批下发不征收营业税的收费项目名单，并报财政部、
国家税务总局备案。未列入名单的一律照章征收营业

税。
四、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凡涉及征税

的收费项目，均应纳入税务管理，进行税务登记，其收

费项目应进行纳税申报并使用税务发票。对不征税的

收费、基金项目，应使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

监制的收费、基金票据。
五、本通知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三条规定同时

废止。

附件：

法规介绍财政部
关于印发《邮电通信企业市话
初装基金会计处理规定》的通知

财会字〔1997〕8 号

邮电部、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

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：
根据我部《市话初装基金征收使用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财工字〔1996〕377 号）的规定，为了加强邮电通信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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